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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慧琴）如何
连接Wifi、怎么调节手机字体、手
机音量咋调整……对老年人来
说，这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难
题”。1月 6日下午，老军营街道
桃南一社区手机课堂开班了。

“儿子给我买了新手机，说是
可以看电影、发微信，但我就是不
会用。儿子工作忙，很少回家，新
手机只能一直躺在抽屉里，我用
的还是老年机。”当天下午，七旬
居民李大爷一进社区活动室就自

嘲说。
社区工作人员先教李大爷开

机、发现手机里已经下载有微信、
支付宝等 App。“大爷，咱们今天
先学智能手机的基本功能，新手
机和老年机不一样，手机按键在
屏幕上……”李大爷认真听，很快
便学会了用笔划法写字，特别兴
奋。

随后，工作人员又教老人学
会了连接Wifi以及外出时如何使
用数据流量上网。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智能手
机已经融入日常生活，预约就诊、
购物、乘坐交通工具，尤其疫情防
控期间进入医院和景区等公共场
所都需要出示健康码，但很多老
人并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使用，生
活十分不便。为此，社区决定开
办智能手机培训班，分 8次授课，
帮老年人从“手机小白”变为“手
机达人”，丰富和方便大家的日常
生活。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姜赟）父母离异，年幼
的子女跟随母亲生活，可父亲
仅支付了一年的抚养费，就不
再履行抚养义务了。1月 7日，
迎泽区检察院发布消息，该院
支持起诉后，法院判令作为被
告人的父亲向未成年人小尹兄
妹支付抚养费。这是我市检察
机关办理的首例支持起诉追索
抚养费案件。

“我代表两名孩子，向检察
院申请支持起诉……”2020年 9
月 23日，市民李女士带着一对
不满 10岁的儿女来到迎泽区检
察院，请求检察机关帮忙向迎
泽区法院起诉，要求孩子的父
亲尹某支付抚养费，履行抚养
义务。

因涉及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该院立即展开调查核实。
经了解，李女士与被申请人尹

某于 2019 年 1 月协议离婚，当
时约定母亲李女士为一双儿女
小尹兄妹的实际抚养人，与子
女共同生活；父亲尹某每月向
李女士支付 6000 元子女抚养
费。从 2020 年 2 月开始，尹某
拒绝支付抚养费，导致小尹兄
妹的基本生活和教育受到很大
影响。

检察官审查认为，父母对
子女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尹
某作为孩子的父亲负有抚养义
务，李女士代表小尹兄妹提起
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随即，
该院作出支持起诉决定，向法
院送达了《支持起诉书》。

2020 年 11 月底，迎泽区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迎泽区检察
院出庭支持起诉。经多次调解
无果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支
持了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杨林运）朋友借款 16
万余元迟迟未还，出借人将其
告上法庭，法官适用新实施的
《民法典》，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1月 7日，万柏林区法院通
报，这是该院审结的“民法典实
施第一案”。

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原
告、被告是朋友。2017年，被告
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
当年 10月，原告将自己与妻子
的两张信用卡交给被告使用，
两张信用卡出借时的可用额度
分别为 11万余元和 8.1万余元。

2018年 5月，原告又以转账
借给被告 2万元。

2018 年 10 月，原告向被告
要回信用卡，并让其还款。经
双方核对确认，被告共欠原告
16.3万余元。由于被告当时无

力还款，便于一个月后向原告
出具了借条，明确了借款金额
和利息。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原告
多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
逾期利息，但被告均没有履行
还款义务。

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后，
今年 1 月 4 日即《民法典》实施
后的首个工作日，万柏林区法
院开审此案。在组织双方调解
过程中，民事速裁法官适用《民
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了
被告应当承担的借款本金及逾
期利息，并围绕新法的施行向
双方当事人作了解释说明和普
法宣传。

经法官耐心调解，原被告
双方就借款本金和利息的偿还
达成协议，这起案件以调解方
式结案。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1月 7日，省检
察院发布消息，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
主任委员李永宏（正厅级）因涉嫌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原党委委员、专职副书记、副董事长张
宏永（副厅级）因涉嫌受贿罪，分别被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

经省检察院指定管辖，李永宏案由省
检察院太原铁路运输分院向太原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张宏永案由大同市检
察院向大同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

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李
永宏、张宏永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
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永宏利用担
任省煤炭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省国土
资源厅厅长、晋中市市长、晋中市委书记、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在煤矿探矿权审批、采矿权
审批、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土地审批、企业
生产经营、职务提拔和调整等事项上牟取
利益，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办理环评手续、工程建设事项牟取
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其离职后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
的行为，为他人在排矸场违法排矸处理、公
司减量重组方案审批事项上牟取不正当利
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被告人张宏永利用担任晋煤集团（原

晋城矿务局）驻上海煤炭交易所出市代表、
调研室秘书、调研室秘书科科长、行政办公
室副主任、调研室主任、政研室主任、煤化
工产业发展局主持工作副局长（兼任“三宁
化工”“邦力晋银”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省国资委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
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多
人（单位）请托，为他人在煤炭发运、企业
经营和监管、职务提拔等方面牟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诉席上，她以法律为“剑”，与犯罪分子
斗智斗勇，与辩护人唇枪舌战，捍卫司法尊严；
公诉席外，她用邻家大姐姐的细腻、温柔，滋养
关爱未成年人，体现出法律的温度。她，就是
2020年底刚刚被评为太原市劳动模范的小店
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三级检察官滑晓艳。

“接触的都是‘负能量’的嫌疑人，我一开
始很排斥刑事案件。”滑晓艳说。2011年，27岁
的滑晓艳走进小店区检察院，成为其中一员。
经过 10 年磨砺，她不仅成长为一名优秀检察
官，还入选全省刑事检察人才库，成为“智库”
一员。

小店区检察院承担着全市近一半的案件
数量，滑晓艳年均办案 200件以上，在全院名列
前茅，不仅承担的办案数最多，还不乏疑难复
杂大要案。

2019年，小店区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办理
一起由最高检挂牌督办的特大集资诈骗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该案嫌疑人有 34名，受害
人涉及全国各地，有 12万余人。作为最年轻的
专案组成员，滑晓艳主动承担了 1500余册案卷

材料的主要证据审查任务。日以继夜地“啃”
卷宗，一页一页地翻，一遍一遍地看，她努力不
漏掉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起犯罪事实。最
终，该案 4名主犯被以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
任，其余涉案人员也因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而受到了惩处。

2020年 2月，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滑晓艳在
办理一起受害人遍布全国多地、涉案 660余万
元的“口罩诈骗”案时，为了最大限度追赃挽
损，她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连夜加班审查案
卷，仅用 36个小时就作出了批捕决定，同时提
出详细的补侦意见，引导警方及时冻结嫌疑人
银行卡，为受害人追回赃款 658万余元。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如果说公诉席上的
滑晓艳展现的是“剑胆”，那么面对青少年案
件，则展示了她的“琴心”。

2020年 5月，滑晓艳又挑起了另一副重担，
负责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至今已办理60余起此类案件。

“2016年，我因办案需要考取了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证，在这方面我有一些优势，可以
更容易走进青少年内心，帮助他们走出人生的
误区，重新站在阳光下。”

2020年 7月，滑晓艳在办理一起 15岁外地
女孩被性侵的案件时，她审阅卷宗发现，嫌疑
人供述“受害人主动”，这引起了滑晓艳的质
疑。随即，她引导公安机关到女孩的老家调
查，详细了解其平常表现、学习情况和性格等
信息。最终由女孩本质单纯，确定了案件的性
质，嫌疑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针对女孩与
父母关系不睦的情况，滑晓艳还积极帮助一家
人改善亲子关系，主动联系培训学校，帮助女
孩入校学习烘焙技艺。同时，与专业心理咨询
师一起，对女孩多次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她渐
渐走出阴霾。

“看到未成年人犯罪，或是受到侵害，作为
母亲的我特别想为孩子们做点事儿，让‘折翼
天使’重新起飞。”滑晓艳说。现在，她在辖区
积极推进法治副校长配备工作，定期开展法治
教育进校园活动，为辖区 100余所中小学校的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撑起了一片蓝天。

刘友旺 文/摄

剑胆琴心的女检察官
——记太原市劳动模范滑晓艳

两厅级干部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

社区为老年居民
开设手机课堂

检方支持起诉

帮未成年子女追索抚养费

朋友借钱 迟迟不还

法院适用《民法典》
调解民间借贷纠纷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 675 条，借款
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
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
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

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
合理期限内返还。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 676 条，借款
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
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
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
付逾期利息。


